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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各使用单位：
根据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发布的《采购人应在系统如实更新支付情况和上传支付凭证》的通知，自2025年1月1日起，通过电子卖场、批量采购、框架协议采购开展简易交易的货物项目，采购人应当履行付款义务，确保相关款项得到及时全额支付。供应商在系统完成发货确认操作后的45天内，采购人应在系统如实更新支付情况和上传支付凭证。
我校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因支付凭证上传逾期，交易权限已被暂停。为保障学校采购工作正常运行，现需对2024年1月1日以来组织形式为政府平台采购的项目2026年3月8日17：30之前在招标采购管理系统完成支付凭证上传及登记工作，逾期未登记上传的，招标采购管理系统将暂停该项目申购人所在部门申请权限。后续政府平台采购项目需在审核通过后30日内完成合同签订（需在采购系统“采购实施-政府平台采购”上传合同终稿）、40日内完成报销（需在采购系统“采购实施-政府平台采购”上传支付凭证信息）。如果逾期未支付，系统将暂停申购人所在部门全部采购申请权限，直至欠款支付完毕。
支付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咨询采购与招投标管理中心工作人员，咨询电话：38024325、38027663、38025567或资产购置呈批微信群王工。
附件：支付凭证上传操作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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